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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氏县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卢复决字〔2025〕53 号

申请人：何某。

被申请人：卢氏县公安局。

申请人何某因不服被申请人卢氏县公安局行政不作为，于

2025 年 7 月 22 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7 月 28

日适用普通程序予以受理，并听取了申请人意见。本案现已审理

终结。

申请请求：1.确认被申请人卢氏县公安局不履行法定职责的

行为违法；2.责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2025年 4月18日邮寄的《履

行法定职责申请书》限期履行法定职责，并依法书面答复申请人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系卢氏县 X 小区业主，2024 年 9 月 23 日

通过信息公开得知该小区物业服务企业（甲公司）提供的保安服

务未依法备案。9 月 30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书面申请，

要求对物业公司违法从事保安服务的行为进行处理，被申请人工

作人员拒绝签收，且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任何答复；2025 年 4

月 18 日，申请人通过邮政 EMS 再次向被申请人邮寄《履行法定

职责申请书》，被申请人仍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职责或答复；小

区物业公司虽将“保安员”改称“秩序维护员”，但实际从事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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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、巡逻、秩序维护等工作，根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二条

规定，该行为属于保安服务，且物业公司未按规定招用保安员、

未依法备案，构成擅自从事保安服务，侵害申请人及其他业主人

身、财产权益；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四十七条、

《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》第十八条、第二十四条、

第三十八条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九百三十七条、第九

百四十二条规定，被申请人作为负有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，应当

对物业公司违法行为进行处理，其长期不履行职责的行为已构成

行政不作为，涉嫌渎职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申请人何某非申请公安机关履行法定职责

的适格主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四十七条规

定，公民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、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

法定职责，需与申请事项存在直接利害关系。申请人主张物业公

司违法从事保安服务，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人身权、财产权因该

行为实际受到侵害，其与物业公司的争议属于民事范畴，非行政

法律关系中的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。

二、被申请人已履行告知义务。虽申请人非适格主体，但被

申请人从服务群众角度出发，已于 2025 年 7 月 24 日通过电话告

知申请人其非适格申请人及申请事项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。

三、甲公司招用人员系“秩序维护员”，非“保安员”，申

请事项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。一是 2019 年 5 月 25 日乙公司与甲

公司签订的《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》、物业公司与员工签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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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员工劳务合同》及物业公司制定的《巡逻人员岗位职责》《秩

序维护员交接班制度》等文件，均明确相关人员为“秩序维护员”；

二是根据《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关于使用‘秩序维护员’称谓的指

导意见》（2008 年 1 月 30 日发布），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包含“维

护相关区域秩序”，物业服务成本中列示“秩序维护费”，无“保

安费”表述，且物业服务企业的秩序维护工作与专业保安服务存

在本质区别；三是甲公司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未包含保安服务，其

未从事保安服务业务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无对涉案事项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，申

请人申请事项不符合公安机关管辖范围，请求驳回申请人行政复

议请求。

本机关查明：申请人何某系卢氏县 X 小区业主，该小区物业

服务由甲公司提供，2019 年 5 月 25 日该物业公司与小区开发商

乙公司签订《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》，协议中提及“保安和车

辆实行一体化管理，有专业的保安管理队伍”，但物业公司实际

对相关工作人员按“秩序维护员”进行岗位设置，制定《秩序维

护员岗位职责》等制度，小区收费项目公示为“公共秩序维护费”。

2025 年 4月 18日，申请人通过邮政 EMS 向被申请人邮寄《履

行法定职责申请书》，要求处理物业公司违法从事保安服务的行

为，被申请人于 4 月 20 日签收；7 月 24 日，被申请人工作人员

通过电话告知申请人其非适格申请人，申请事项不属于公安机关

管辖。申请人不服，于 7 月 28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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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机关认为：一、关于申请人是否为适格主体的问题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公民、

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、财产权等合

法权益的法定职责，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

的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法律、

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”该条

款明确公民申请行政机关履行职责需以“保护其人身权、财产权

等合法权益”为前提，即申请人需与申请事项存在直接利害关系。

本案中，申请人主张物业公司违法从事保安服务侵害其权益，但

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人身权、财产权因物业公司的“秩序维护”行

为实际受到侵害，其与物业公司的争议本质为物业服务合同履行

纠纷，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，不符合行政复议申请人需具备的

“行政利害关系”要件，故申请人非本案适格行政复议申请人。

二、关于被申请人是否具有法定职责的问题。根据《保安服

务管理条例》第二条规定：“本条例所称保安服务是指：（一）

保安服务公司根据保安服务合同，派出保安员为客户单位提供的

门卫、巡逻、守护、押运、随身护卫、安全检查以及安全技术防

范、安全风险评估等服务；（二）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

招用人员从事的本单位门卫、巡逻、守护等安全防范工作；（三）

物业服务企业招用人员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开展的门卫、巡逻、秩

序维护等服务。”同时，《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关于使用‘秩序维

护员’称谓的指导意见》明确：“物业服务企业对从事物业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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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内的秩序维护和协助开展安全防范的工作人员使用‘秩序维

护员’称谓，不再使用‘保安员’的称谓”“物业服务企业从事

的守望、守护以及公共秩序维护工作，与配有防卫器械和枪支从

事武装守护、护卫服务等各种保安服务有着本质区别”。本案中，

被申请人调查发现，甲公司虽在《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》中提

及“保安”表述，但实际岗位设置为“秩序维护员”，收费项目

为“公共秩序维护费”，且营业执照无保安服务经营范围，其行

为符合《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关于使用‘秩序维护员’称谓的指导

意见》中关于“秩序维护”的定义，与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规

定的“保安服务”存在本质区别。根据《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

管理条例办法》第十八条、第二十四条关于“保安服务公司、自

行招用保安员的单位招用保安员需办理备案”的规定，该备案义

务针对从事“保安服务”的主体，甲公司从事的“秩序维护”工

作不属于需公安机关监管的“保安服务”范畴，故被申请人卢氏

县公安局对申请人申请事项无法定监管职责。

三、关于被申请人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。虽被申请人在收到

申请人 2025 年 4 月 18 日提交的《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》后，未

及时出具书面签收凭证及答复，存在程序瑕疵，但 7 月 24 日已

通过电话告知申请人处理意见，且该程序瑕疵未对申请人合法权

益造成实质损害，亦不影响本案实体认定。申请人主张“未书面

答复即构成违法”，但未提供法律条文证明“口头告知为法定禁

止方式”，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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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九条

之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何某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

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 年 9 月 26 日


